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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矿权长期低成本占用、过期探矿权清而未尽、探矿权人履责不到位、行政监管不到位等已成为探矿
权管理亟待解决的问题。通过梳理探矿权退出管理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结合矿业新常态对探矿权管理提

出的新要求，认为需要完善非油气探矿权退出法治建设，创新探矿权事中事后监管方式，发挥经济手段在探

矿权退出中的调节作用，发挥信息公开在探矿权退出中的监督作用。以期为探矿权退出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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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矿权退出管理包括有效期内部分勘查区块退
出、有效期内和有效期届满全部勘查区块退出、探矿

权注销和吊销以及退出过程中的权责履行监管。近

年来，不少学者也对探矿权物权属性、探矿权公告注

销、探矿权退出方式、勘查周期合理性、探矿主体信

用监管等开展了相关研究，对指导探矿权管理有一

定指导价值［１－８］。与成熟矿业市场国家的探矿权人

在探矿权有效期内主动注销探矿权相比，我国探矿

权人在有效期内和有效期届满主动注销（退出）探

矿权的少，有效期届满后探矿权被公告注销的多，探

矿权出让后的事中事后监管薄弱，导致探矿权退出

执行效果仍落后于管理实际需要。近年来，随着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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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趋于严厉，行政手段干预探矿

权退出也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分析了矿业新常态下

加强探矿权退出监管的必要性，梳理分析了探矿权

退出管理中存在难点和问题，并提出了完善探矿权

退出机制的对策建议。

１　矿业新常态下加强探矿权退出监管
的必要性

　　矿业新常态是经济新常态的响应。２０１４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研判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基于经

济发展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特点，我国矿

业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表现在：大宗矿产品

价格持续低迷，需求增速放缓，在去产能大背景下，

煤炭、铁、铜、铝等矿产的每年新增产能大幅萎缩；自

２０１３年以来采矿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已经连续四年
出现下滑，矿山企业数量和矿山年产矿量也双双下

降，而大中型矿山企业数量占比提高至 １３．０％以
上，矿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进一步显现；２０１７年
全国非油气矿产地质勘查投入资金１９８．３６亿元，较
２０１２年下降了６１．１％，已经连续五年呈下滑态势。
非油气探矿权数量和登记面积均呈现下降态势，截

至２０１７年底，全国有效期内非油气探矿权共计
２１２３５个，较２０１１年末减少４２．０％；登记勘查面积
３６．３３万ｋｍ２，较２０１１年末减少２７．２％。与此相对
应的探矿权准入与退出处于不平衡状态，２００４—
２０１６年，全国新立非油气探矿权总量４．５５万个，而
注销非油气探矿权总量不足０．９万个（图１）。受矿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行业去产能、自然生态空间用

途管制、环境影响评价等政策影响，探矿权投放数量

和速度大幅降低。

（数据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

图１　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全国非油气探矿权新立与注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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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４ｔｏ２０１６

矿业新常态对地质工作和矿业权管理工作提出

一系列新要求，矿业权政策开始从重审批转向矿业

权事前事中事后的全面监管。例如，国土资源部印

发《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办法（试行）》（国土

资规〔２０１５〕６号），改革矿业权年检制度，推行企业
信息公示、社会监督、主管部门随机抽查和“黑名

单”管理监管制度，加强矿业权人履行法定义务和

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监管。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印发《关于全国矿业权统一配号系统数据库清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厅函〔２０１６〕２０１０号）提出
加强注销和吊销矿业权清理、不一致矿业权数据的

清理、过期矿业权数据的清查。国土资源部等六部

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绿色矿山的实施意

见》（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４号）提出将绿色发展理念贯
穿于矿产资源规划、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全过程，

引领和带动传统矿业转型升级，提升矿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国土资源部印发《自然保护区内矿业权清

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国土资发〔２０１７〕７７号）提出
做好矿业权稳妥有序退出保护区基础工作，并确保

新设矿业权不再进入自然保护区。

总之，为适应新时代自然资源管理要求，落实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遵循地质找矿和矿业发展规律，规

范探矿权管理，维护探矿权利益相关人权益，需要着

力解决制约探矿权监管缺位、空位、失位的体制机制

问题，以此来激励探矿权人加大勘查投入，加快无效

勘查区块退出，提高地质矿产勘查程度和效率。

２　当前探矿权退出管理存在的有关问
题与原因

２．１　探矿权退出法律法规不健全
一是我国探矿权许可制度不够明确，特别是探

矿权许可年限和续期问题，不利于探矿权依法有序

退出。《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没

有明确探矿权许可年限、延续机制等问题；《矿产资

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明确了许可年限，但没

有明确延续次数；《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

审批登记管理的通知》（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１４号）第
八条提出“非油气探矿权延续时，未提高勘查阶段

的，应当缩减不低于首次勘查许可证载明勘查面积

的２５％”，虽然建立了探矿权延续与区块退出挂钩
机制，但根据现有制度设计，每个勘查阶段有效期满

后都有一次不提高勘查阶段而用核减区块面积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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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延续该探矿权的机会，从预查阶段开始的非油气

矿产探矿权在考虑分阶段核减区块面积的情况下，

理论上最长持有年限可达１５年，而从普查阶段开始
的探矿权最长持有年限也长达１１年。实际情况是，
许多探矿权获得了多次延续审批，长期停留在某一

勘查阶段（例如普查阶段）的时间超过１０年（图２）。
例如，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有
效期内矿业权基本信息的公告（２０１７年第４４号），
对国土资源部负责审批登记且仍在有效期内的６５６
个探矿权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处于普查阶段且

经历时间（指自授予许可证之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３０
日所经历年限）在９～１１年的探矿权有７１个，依据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

关于进一步规范探矿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

土资发〔２００９〕２００号）、《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
开采登记有关规定的通知》（国土资发〔１９９８〕７号）
的有关规定，从探矿权登记编码、变更登记程序、延

续登记规则等要求来看，这些处于普查阶段的探矿

权延续登记至少有三次，且每次延续并没有提高勘

查工作阶段（除非公告信息有误），明显与有关规定

不符。这种探矿权超长持有年限设计机制既不利于

提高矿产勘查工作程度和勘查效率，也不利于勘查

区块的退出和再准入。二是法律法规的双重性问

题。例如，《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

记管理的通知》（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１４号）第八条第１
款规定“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全额出资勘查的探矿

权，未提高勘查阶段的，不用缩减勘查面积。”就因

为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不同而采取差别化的对待，

有失法律的公平性，也不利于培育勘查市场的竞争

性。

图２　非油气探矿权经历年限
Ｆｉｇ．２　Ｙｅａｒ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ｎｏｎ－ｏｉ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

２．２　探矿权退出监管不够规范
一是过期探矿权清而未尽。新世纪以来，我国

已连续开展了若干次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秩序整治整

顿工作，对非法违法以及过期探矿权进行了若干次

清理，但仍存在探矿权有效期届满超过半年甚至十

余年而未注销现象。例如，２０１７年９月８日，广西
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公布《关于２０１６年底前部分过期
废止探矿权的公告》（桂国土资公告〔２０１７〕２４号），
该公告列出了截至２０１６年底全区４１２个过期废止
的探矿权清单。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吉林省国土资源
厅发布《关于过期废止探矿权的公告》，公告列出了

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全省５５２个过期废止尚未办理注销
登记的探矿权。通过对上述这些过期探矿权分析来

看，有效期止到公告注销之日经历年限少则１年，长
则达１０年以上（图３）。二是对不履行法定义务的
探矿权人处置法律依据不足和处置力度不够。当发

生主动放弃探矿权、探矿权有效期届满、探矿权被吊

销的情形，探矿权人可能为规避缴纳相关费用、提交

年度报告、汇交地质资料等法定义务而故意不主动

注销探矿权，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国家维护资源安全

的权益。三是探矿权监管权责界线不清，部、省、市、

县四级地质矿产部门都参与监管，而县级地质矿产

部门有时并不掌握探矿权相关登记信息，加上专业

技术人员极少，难以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管。

图３　公告注销过期探矿权情况
Ｆｉｇ．３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ｉｒｅｄｎｏｎ－ｏｉｌ－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

２．３　勘查区块被长期且低成本占有
《关于矿产资源勘查登记、开采登记有关规定

的通知》（国土资发〔１９９８〕７号）提出矿产勘查申请
登记工作范围是以基本单位区块数（基本区块、１／４
区块、小区块）来进行登记，这一规则在勘查区块投

入监管中并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探矿权人会将勘查

投入过度集中于个别区块，可能出现绝大多数区块

根本不投入工作的情形，尽管这种财务核算能够满

足最低勘查投入平均要求，但不利于提高地质勘查

和矿产勘查工作程度。另外，自１９９８年国务院颁布
《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以来，我国探矿

权使用费和最低勘查投入标准就没有调整过，探矿

权持有成本相对较低，与矿业市场联动机制也不够。

·８７１·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９年



２．４　探矿权信息服务水平仍不够高
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制度刚刚建立，探

矿权公示还没有实现全覆盖，同时也存在公开信息

零散、不完整和信息格式不规范等问题。例如，历史

注销探矿权信息、探矿权变化过程（探矿权首次设

立时间、历次变更登记、延续次数和延续年限、区块

核减等）、探矿权人历年勘查作业活动、履行其他法

定责任报告等情况基本没有公开。这些问题已经影

响社会用户对探矿权信息分析和研究使用，也不利

于公众对探矿权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的监督。

３　推动探矿权退出制度建设的思路建
议

３．１　完善探矿权退出法治建设
（１）积极推进矿产资源法修订工作，完善矿业

权制度改革。首先将现行《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

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

记管理的通知》（国土资规［２０１７］１４号）等有关规
定整合纳入矿产资源法，减少规范性文件并提高法

律层级效力。其次重构探矿权许可体系，清晰明确

每种探矿权的有效期限、探矿权人的权利和义务、延

续规则、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内容。（２）矿产资源
法中明确探矿权强制性退出条款。《关于进一步规

范矿产资源勘查审批登记管理的通知》（国土资规

［２０１７］１４号）第八条建议调整为：非油气探矿权延
续时，应当提高符合规范要求的勘查阶段，同时必须

缩减不低于首次勘查许可证载明勘查面积的２５％。
另外，删除第八条第１款关于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全
额出资勘查的探矿权，未提高勘查阶段的，不用缩减

勘查面积的规定。这样做实际上缩短了探矿权最长

持有年限，有利于激励探矿权人加大勘查投入；符合

国际通行做法，从技术层面加快勘查区块的退出和

再准入，提高勘查区块利用效率；同时也有利于培育

勘查市场的公平性和竞争性环境。

３．２　加强探矿权退出监管机制
（１）健全探矿权公告注销制度，明确注销适用

范围，简化探矿权注销条件和程序。有效期内主动

放弃探矿权和有效期届满未依法申请延续的，适用

注销程序，由登记管理机关直接办理探矿权注销手

续即可。（２）强化探矿权勘查作业监管。围绕勘查
作业工作量和勘查投入、探矿权占用费（租）缴纳、

勘查成果资料汇交等反映探矿权人履行法定义务的

关键参数，综合比对勘查项目实施方案、提交的勘查

年度报告、探矿权人月度（季度、年度）勘查作业台

账、勘查项目年度支出的会计核算报表、矿产资源勘

查项目年度公示信息，审计监督探矿权人勘查投入

的真实性和有效性。（３）加强失信惩罚力度。建立
探矿权权利终止与探矿权人履责义务分离制度，从

法律角度明确探矿权依法注销和吊销并不意味着探

矿权人法定义务的终止。通过信息公开、检查和审

计结果，对不履行法定义务、不履行勘查项目合同要

约的探矿权人列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名单，除了

限制或禁止其准入矿产勘查开发行业，依法依规对

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同时，对信息公示、汇交

勘查成果资料弄虚作假实行零容忍，应该直接吊销

许可证。（４）进一步厘清中央与地方政府矿业权监
管职责，加强部省两级矿产督察员建设，同时引入具

有专业技术力量的第三方参与勘查作业审计与监

督，探索将勘查作业现场核查、勘查年度报告检查、

勘查投入审计等工作纳入矿产督察员职责。

３．３　充分发挥经济手段在探矿权退出过程
中的调节作用

　　（１）提高探矿权持有成本。通过国际比较，一
般探矿权占用费（矿地租金或土地使用费）占勘查

投入（以最低勘查投入为低限）的比例至少保持在

１０％及以上，才有利于探矿权人加快勘查投入、加快
勘查区块甄别和筛选、加快勘查区块退出。同时，探

矿权占用费和最低勘查投入标准应根据矿业市场条

件适时调整，这样即激励探矿人加快勘查投入（矿

业行情好时），又能考虑企业投融资情况，减轻企业

压力（矿业行情不好时）。（２）改变勘查投入考核方
式。从目前勘查投入总额平摊于全部勘查区块（满

足最低勘查投入要求），调整为以基本勘查单元（经

纬度１＇×１＇）满足最低勘查投入标准进行考核，优点
如下：一是避免探矿权人申请勘查区块范围过大；二

是促使探矿权人加快勘查投入，避免勘探作业活动

过度集中于个别区块；三是有利于提高整个区块的

勘查工作程度；四是便于实现勘查区块精细化管理。

３．４　充分发挥信息公开在探矿权退出过程
中的监管作用

　　（１）加强探矿权人勘查开发信息公示力度。制
定探矿权信息公开资料清单，除了探矿权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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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矿权人履行义务信息、当年勘查投资和主要实物

工作量外，探矿权变化过程信息也应全部公开，包括

探矿权初始设立年限、变更信息、延续次数与每次延

续期限、每次核减区块面积、保留次数和每次保留期

限等信息，以及探矿权人应缴纳费用、汇交地质资料

和勘探报告、干扰或破坏土地面积、土地复垦和环境

保护、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等法定义务的履行情况，要

做到能公开的必须公开。（２）提高地质矿产信息管
理能力，不仅要加强整个勘查项目管理，也要加强基

本勘查单元（区块）管理，包括每个区块上的探矿权

变化过程、每个区块的勘查作业活动和勘查投入、每

个区块的成果资料等信息，即有利于精准监控探矿

权人的勘查作业活动，有利于提高地质工作程度和

矿产勘查程度，也便于后续投资者迅速查询掌握基

本信息和服务于其他社会需求。（３）健全完善矿业
权业务系统平台。整合统一配号、登记发证、勘查开

采公示、公告和到期提醒等服务功能，建立全国统一

的矿业权在线系统和省级统一的矿业权在线系统，

加强探矿权数据库与图形库的信息关联与实时更新

管理，这里也包括有效矿业权与历史灭失矿业权数

据库建设。总之，勘查信息公开是加强探矿权监管

的重要手段，也是社会公众参与探矿权监督的主要

渠道。

４　结 语
解决非油气探矿权准入与退出不平衡、探矿权

重审批重权益维护而轻退出监管等问题是当前探矿

权管理改革的重要议题，不仅要把法治理念和法治

思维贯穿到探矿权管理的全过程，不断创新监管方

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还需要运用经济手

段、信息技术手段构建探矿权退出管理新机制，共同

推进国土资源法制建设。另外，探矿权人在维护自

身合法权益时，要正确理解探矿权的用益物权属性，

也要尊重地质勘查规律，敬畏勘查投资风险，恪守行

业诚信，优化投资策略，学会及时止损。

参考文献：

［１］徐奇栋，吕晓澜．关于过期探矿权的探讨———以浙江省
为例［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７（４）：７－１０．

［２］黄晶晶，马连新，孙婧，等．安徽省探矿权管理工作存在
问题及对策［Ｊ］．现代矿业，２０１６，３２（９）：２９８－３００．

［３］王联军．固体矿产勘查周期设定的合理性实证研究———
以安徽、湖北、云南省探矿权为例［Ｊ］．矿产勘查，２０１５，６
（３）：３１８－３２３．

［４］邹谢华，张国桥．论探矿权退出机制的法律完善———从
公告注销勘查许可证的进路［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２０１４，２７（５）：２８－３０，６２．

［５］张维宸．关于我国探矿权现状的思考［Ｊ］．中国矿业，
２０１３，２２（４）：５－７．

［６］许书平．健全勘查区块退出机制 加快促进地质找矿突
破［Ｊ］．中国国土资源经济，２０１０，２３（６）：４２－４５，５６．

［７］李显冬，刘志强．论矿业权的法律属性［Ｊ］．当代法学，
２００９，２３（２）：１０４－１０９．

［８］田峰．论探矿权在我国物权体系中的定位［Ｊ］．中国矿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２（１）：４１－４４．

引用格式：王世虎．新常态下我国非油气探矿权退出机制研究［Ｊ］．矿产保护与利用，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７６－１８０．

Ｗ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Ｓｔｕｄｙｏｎｅｘｉ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ｎｏｎ－ｏｉｌ－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ｇｈｔ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ｎｅｗｎｏｒｍａ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ｔｉ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９，３９（１）：１７６－１８０．

　投稿网址：ｈｔｔｐ：／／ｋｃｂｈ．ｃｂｐｔ．ｃｎｋｉ．ｎｅｔ　　　　　　　　　　　　　　　　　　Ｅ－ｍａｉｌ：ｋｃｂｈ＠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ｃｎ

·０８１· 矿产保护与利用　　　　　　　　　　　　　　　　　　　　２０１９年


